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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章 入级范围与条件 

第 10节 证书与报告 

2.10.2   证书有效期限 

删除原2.10.2.2 

调整原2.10.2.3、2.10.2.4编号如下 

2.10.2.2  入级证书的有效期应尽量与该船法定证书有效期进行协调。 

2.10.2.3  如特别检验在到期日3个月前完成，则证书有效期从特别检验完成日算起。

如特别检验在到期日前3个月内完成，新证书的有效期仍应从原特别检验到期之日算起。

如特别检验在到期日后完成，新证书的有效期仍应从原特别检验到期之日算起。 

 

2.10.3修改如下 

2.10.3   入级证书的签发与签署 

2.10.3.1  初次入级检验完成后，检验单位应签发入级证书、记录、报告和其他技术文

件，经本社总部主管部门确认并报请船级委员会核准，由本社总裁或其授权人员确认船舶最

终入级。 

2.10.3.2  按本规则第5章的规定完成建造后检验，验船师应按规定在入级证书上签署。 

2.10.3.3  特别检验完成后，检验单位应提交报告和其他技术文件，经本社总部主管部

门或指定的检验单位审核，由本社总裁或其授权人员签发新的入级证书。 



第 5 章 建造后检验 

第 2 节 检验种类和间隔期 

5.2.3   年度检验 

新增5.2.3.2 

5.2.3.2  江海直达船，年度检验应在初次入级检验日期或上次特别检验日期的对应周

年到期日期的前后3个月内进行。检验内容见本章第3节至第6节的有关要求。 

5.2.4   中间检验 

新增5.2.4.2 

5.2.4.2  江海直达船，中间检验可在到期日期前后3个月内进行，如果中间检验与年度

检验重合，则该中间检验替代此次年度检验。检验内容见本章第3节至第6节的有关要求。 

5.2.9   临时检验 

5.2.9.4修改如下 

5.2.9.4   完成临时检验，应在船舶入级证书中作相应的签署。对于本节5.2.9.2（6）

所述的情况，完成临时检验后应重新签发新的入级证书。 

 

附录3修改如下 

附录 3  舵轴承磨耗极限间隙 

为船东修理工作方便，提供下列舵轴承磨耗间隙数据供参考。 

双支承舵下舵承磨耗极限间隙（mm） 

舵杆直径 铜及轴承合金舵承 铁梨木及层压胶木舵承 树脂合成材料舵承① 

≤80 3.00 3.50 3.00 

>80 ~ 120 4.00 4.50 4.00 

>120 ~ 180 5.00 6.00 5.00 

>180 ~ 250 6.00 7.00 6.00 

>250 ~ 315 7.00 7.50 7.00 

>315 ~ 400 7.50 8.00 8.00 

注：① 指尼龙及其相当的材料，不含赛龙。 
② 赛龙舵承更换的磨耗极限间隙参见产品说明书，无说明书的可参照铁梨木及层压胶

木舵承的要求。 
③ 悬挂舵下舵承磨耗极限间隙值为表值的70％。 

 

双支承舵上舵销承磨耗极限间隙（mm） 



舵销直径 铜及轴承合金舵销承 铁梨木及层压胶木舵销承 树脂合成材料舵销承 

≤80 3.00 3.50 3.00 

＞80 ~ 120 4.00 4.50 4.00 

＞120 ~ 180 5.00 5.50 5.00 

＞180 ~ 250 6.00 6.50 6.00 

＞250 ~ 315 6.50 7.50 6.50 

>315 ~ 400 7.00 8.00 7.00 

多支承舵舵销承磨耗极限间隙（mm） 

舵销直径 铜及轴承合金舵销承 铁梨木及层压胶木舵销承 树脂合成材料舵销承 

≤50 4.00 4.50 4.20 

>50 ~ 80 5.00 5.50 5.24 

>80 ~ 120 6.00 6.50 7.35 

>120 ~ 180 7.00 7.50 7.35 

>180 ~ 250 8.00 8.50 8.40 

>250 ~ 315 8.50 9.00 8.43 

>315 ~ 400 9.00 9.50 9.45 

 

半平衡舵舵销承磨耗极限间隙（mm） 

舵销直径 铜及轴承合金舵销承 铁梨木及层压胶木舵销承 树脂合成材料舵销承 

≤50 3.50 4.00 4.00 

>50 ~ 80 4.00 4.50 4.50 

>80 ~ 120 5.00 5.50 5.50 

>120 ~ 180 6.00 6.50 6.50 

>180 ~ 250 7.00 7.50 7.50 

>250 ~ 315 8.00 8.50 8.50 

>315 ~ 400 9.00 9.50 9.50 

 

穿心舵销承磨耗极限间隙（mm） 

舵销直径 铜及轴承合金舵销承 铁梨木及层压胶木舵销承 树脂合成材料舵销承 



≤80 3.50 4.00 3.75 

>80 ~ 120 4.00 5.00 4.50 

>120 ~ 180 5.00 6.00 5.50 

>180 ~ 250 6.50 7.00 6.75 

>250 ~ 315 7.50 8.00 7.75 

>315 ~ 400 8.50 9.00 8.75 



第 7 章   替代检验 

第 2 节 水下检验 

7.2.4  结合特别检验的水下检验 

7.2.4.2 修改如下 

7.2.4.2 下述船舶不能进行本条描述的水下检验： 

（1）客船、油船、化学品船、液化气体船； 

（2）高速船； 

（3）进入第三个特别检验周期的船舶。 

第 6 节 机械计划保养系统(PMS)检验 

7.6.8  撤消和取消 

7.6.8.1（1）修改如下 

7.6.8.1 (1)  如上一周期轮机按特别检验进行，撤消PMS后可直接恢复特别检验或轮机

循环检验。验船师应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，收回原证书，并换发入级证书，取消PMS检验。 


